
  

  

完善选举和监督机制 提高人大代表素质 

□张子勇 

  

一 

实践证明，人大代表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代表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能否

实现，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能否充分体现，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能否顺利实施。这就是

说，要真正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国家的目标，就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人大代表队伍，什么是人大代表素质？笔者认为，人大代

表素质是指人大代表本身能够执行好代表职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主要应包含四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可靠的政治素质，二是良好的道德素质，三是较高的文化素质，四是较强的参政素质。

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保证代表人民意志管理好国家事务。在肯定各级人大代表为民主政治建设

作出了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必须客观地看到，目前，不论从整体还是从个体上，都存在人大代表的

素质不够高、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的问题，不仅阻碍了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也

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以更快速度发展的步伐。 

一是有的代表意识淡薄，代表职务形同虚设。我国实行的是代表兼职制度，闭会期间，代表

工作任务繁重，基本上是一心扑在本职岗位上，执行代表职务的时间所剩无几，影响了代表作用整

体发挥。特别是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本身的参政议政能力是比较强的，却对代表职务漠不关

心。认为代表职务只是一种政治职务和身份，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和事业影响。而本职工作却与切

身利益紧密相关，干不好本职工作、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前途、利益就要受很大影响。况且对

代表的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参不参加代表活动、提不提建议、联不联系群众关系不大。鉴于此，

代表常常“顾此失彼”。 

二是有的代表缺乏应有的文化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虽有当好代表的满腔热情，却事与愿

违。要执行好代表职务，就要有收集、归纳、整理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本能力，也要有在把握好党

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针对问题提出高质量建议的能力，还要有熟悉有关法律政策向群众做好宣传解

释工作的能力。但有的代表因文化水平低和参政议政能力弱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当

“会议代表”、“举手代表”、“哑巴代表”。 

三是有的代表全局观念不强，影响了人代会会议质量整体提升。有的代表过分注重小集体利

益或个人利益，在人代会上提议案、建议总是围绕自己所在小集体或自身的利益，有的代表借代表

身份为自己打官司、拉业务。这样，容易造成事关全局的议案和建议难以提出，影响人代会的质

量。 

四是有的代表思想道德素质低下，影响了人大代表的声誉。有的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私自外

出，办私事或办所在小集体的“公事”，或把参加会议当做走亲访友、联系业务的机会，忘记了人

大代表的职责和义务。有的代表竟为几百元钱、甚至一把伞一包烟，视人民利益于不顾，成了“贿

选”的牺牲品。有的代表在生产生活中，将“人大代表”当作“护身符”、“挡箭牌”，做些违法

乱纪的事，直至走上犯罪道路。 

二  

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只是支流，但人大代表在人民群众心中就是圣洁的使者，少有微瑕，就

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会严重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因此，必须采取



有力措施，努力提高代表素质。当前，除了对代表进行培训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完善选举制度和建

立健全代表监督约束机制。 

（一）是明确代表当选条件。有人认为，如果对代表当选条件作出规定，就会与宪法和选举法

关于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人人平等的精神发生冲突。其实这是对宪法和选举法精神的狭隘理解。

宪法和选举法关于我国公民具有选举权利的规定，是指当选为人大代表应具备的政治资格，是前提

性的。代表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

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这说明人大代表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公民，而是具有选举权利的公民中的佼佼者，要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规定了代表当选条

件，其实更能体现公民选举权利的珍贵，反映我国选举制度的优越性和真实性。所以，在实际操作

中，应该尊重目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实际，从政治思想、文化知识、道德品质、参政能力

等方面明确规定代表的条件。做到好中选优，优中选优，将素质高的选民选为代表。 

（二）是优化代表结构。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人大代表必须由方方面面的优秀人士组成，

从大的方面将代表名额作合理的分配是必要的。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现在的代表结构不尽合理，影

响了代表整体素质，必须进行优化。突出的现象是党政领导干部过多，•有的地方代表“官化”现象

还非常严重，真正的群众代表可说是凤毛麟角。•领导无疑是些影响较大的人，参政议政能力也比较

强，人代会要决定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等大事，领导代表确实不能缺少。但如果什么领导都要进

来，造成比例过大，恐怕也不利于代表整体素质的提高，会影响人大的人民性。领导代表因身份特

殊，审议时往往考虑怎样和上面保持一致；领导代表过多，给普通代表的压力很大，发言时顾虑重

重，欲言又止；有的地方因领导代表太多人代会开成了三干会；平时，领导百事缠身，无暇顾及代

表活动；普通代表太少，人微言轻，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领导代表过多，也挤占了其他方面的代

表名额，不利于提高和发挥代表整体功能。因此，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转变陈旧观念，克服平衡照

顾思想，大量减少党政领导干部，让能充分代表人民意志的各方面的有识之士进入人大代表行列，

使人大代表队伍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是依法建立和完善代表候选人推荐制度，引进竞选机制。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各人

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如

果按照选举法的规定，真正让两种提名推荐方式充分发挥作用，优秀的代表是不难产生的。但在实

际操作中，有的地方管得过多过死，推荐代表就像安排党政干部一样，方方面面的代表都得由组织

推荐。而选举部门也惟贯彻组织意图是从，大搞指选、派选，尽可能限制选民或代表联合提名。确

定正式代表候选人时，不是采取几上几下、反复酝酿的方法，而是采取组织包办，甚至领导圈定的

做法。对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出的代表候选人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尽量不让其当选。权利的来源决定

着权利的作为取向。如果代表资格来自于组织的指定而不是选民或代表的提名，当选代表不是靠自

身的竞选纲领和能力素质赢得选票，想必其珍视程度和履职热情不会太高。选民或代表也会逐渐失

去对选举的兴趣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感知。因此，必须改进代表提名方式，引进竞选机

制。让代表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当场回答选民或代表的询问，充分展示代表候选人的政治素质、

文化素质、法律素质和参政素质。同时，应对代表候选人的廉洁情况和道德情况深入调查，向选民

或代表介绍清楚，绝不能让腐败分子、动机不纯、口碑欠佳等害群之马混进人大代表队伍。保证选

民或代表自主选出自己信赖的高素质代表，激发选民或代表的参选热情。 

（四）是完善代表监督机制，依法加强对代表的监督。为了保障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

人民有权监督自己选出的代表，并付诸相关监督手段，是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

1871年4月，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

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

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我国宪法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二条，全国人大组

织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选举法都对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监督代表作了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

对这些法律精神落实得很不够，暂停代表职务和代表资格终止往往是因为代表触犯法律已受到司法

制裁或调离本行政区。至于人代会上不发言、不提议案和建议、迟到早退；闭会期间长期不参加代

表活动、不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缺乏社会公德、作风不正、损人利己，等等，则无人过问，丝毫不

影响代表继续“代表”。这些看上去似乎是“小节”的现象，却会在群众中播下不信任甚至厌恶的

种子，严重损害代表整体素质和形象。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代表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选民的

宣传，唤起大众的民主意识，明确自己拥有监督代表特别是罢免代表的权利。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



代表向选民或选举单位述职制度、代表辞职制度、罢免和补选制度，特别是要制定监督代表的具体

操作细则。各级人大常委会及有关部门应引导和组织选民或选举单位对代表开展行之有效的监督。

如果有的代表因身体欠佳、社会兼职过多、本职工作繁重、工作岗位变化等不能保证执行代表职务

时间，或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太低难以履职、述职测评结果不合格、违法乱纪、道德败坏、作风不

好群众反映强烈的，就应通过法定程序使其辞职或罢免。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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